附件6
学生社团指导教师工作考核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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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自评
	复评

	社团实绩
20%
	参照《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社团工作考核办法》（总分20分）
	
	

	指导
教师
工作
实绩
50%
	1
	每学期初向校团委提交《学院学生社团培训指导计划》（总分10分）
	
	

	
	2
	每学期末向校团委以书面形式提交本学期学生社团培训指导工作总结（总分10分）
	
	

	
	3
	每学期组织学生社团开展符合其特点、促进学生社团发展、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各类社团活动 3 次以上，需有计划、有安排、有成效，每次5分，上限15分。参与社团重大活动或会议，每次3分，上限9分。（总分24分）
	
	

	
	4
	及时了解社员思想、学习、生活状况，调动学生学习工作的积极主动，形成社团良好风气，社团无违规违纪现象。（总分6分）
	
	

	社团评议30%
	（总分30分）
	
	

	额外加分项
	指导学生社团在国家、省（部）、市级竞赛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每奖项1分，上限3分
	
	

	总分
	
	



